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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　函

地址：10017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
聯絡人：賴惠芬

聯絡電話：(02)2356-5528

傳真：(02)2356-5508

電子信箱：moi1532@moi.gov.tw

受文者：宜蘭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2月4日

發文字號：台內民字第105110047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五(附件請至本部附件下載區 http://DOCDL1.moi.gov.tw/DL/DL1/DLI100

.aspx 以發文字號及發文日期下載。) 識別碼：DITMIQPU

主旨：請貴府（局）轉知並督促貴轄寺廟及宗教性質財團法人應

依修正後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，詳如說明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法務部105年1月20日法律字第10503501120號函辦理

。

二、按99年5月26日修正公布之個人資料保護法（下稱個資法

），除第6條、第54條外，其餘條文定自101年10月1日施行

；又個資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（含第6條、第54條）於104

年12月15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，並於104年12月30日經總

統公布，施行日期將另由行政院定之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次按個資法對於非公務機關（包括人民團體、社團法人、

財團法人、公司行號等）個人資料保護之行政監管，係採

分散式管理，由於各個行業均有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有

屬中央者，有屬地方者，因非公務機關蒐集、處理或利用

個人資料，與其業務運作關係密切，應屬其附屬業務，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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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原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一併監督管理與其業務相關之

個人資料保護事項（個資法第22條立法說明第2點意旨參

照）。

四、查寺廟或宗教性質財團法人經辦事務常涉及信眾、信徒或

教友等個人資料之蒐集，應於個資法104年12月15日修正

條文施行後，依同法第54條規定辦理，爰惠請貴府（局）

本權責轉知並督促貴轄寺廟及宗教性質財團法人參考下列

步驟，檢視並履行告知義務：

(一)檢視目前所保有之個人資料，是否係於101年10月1日前

非由當事人（指個人資料之本人）所提供者。

(二)若係於101年10月1日前，蒐集非由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

料，則檢視於何時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：

１、若係於101年10月1日前，蒐集非由當事人提供之個人

資料，於101年10月1日起至104年12月15日修正之條

文尚未施行前依法處理或利用者，因個資法第54條於

上開期間仍未施行，故無溯及依個資法第9條規定履行

告知義務之問題。

２、若係於101年10月1日前，蒐集非由當事人提供之個人

資料，於104年12月15日修正之條文於未來施行後依

法處理或利用者，應依個資法第54條規定，於處理或

利用前，依個資法第9條規定履行告知義務，並得於10

4年12月15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首次利用該個人資料

時併同為之（如符合個資法第9條第2項所列情形之一

者，則得免為告知）。

(三)若係於101年10月1日後，始依法蒐集非由當事人提供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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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資料，自應依個資法第9條規定履行告知義務（如

符合個資法第9條第2項所列情形之一者，則得免為告知

）。

(四)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16條規定：「依本法第8條、第9條

及第54條所定告知之方式，得以言詞、書面、電話、簡

訊、電子郵件、傳真、電子文件或其他足以使當事人知

悉或可得知悉之方式為之。」因此，告知義務之履行不

限以書面為之，併請注意。

五、檢附法務部105年1月20日法律字第10503501120號函及其

附件影本各1份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民政局、各縣(市)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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